
第五號用紙 

聲請調解書 
收件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收件編號：      案號：    年  調字第      號 

稱 謂 姓名〈或名稱〉 性別 出生日期 
國 民 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
職業 

住 所 或 居 所 

（事務所或營業所） 
連 絡 電 話 

聲請人 

〈法定代理人〉 

〈委任代理人〉 

劉○仁 

(劉○昇) 

(陳○惠) 

男 

男 

女 

110.01

.01 

85.12.

01 

86.07.

01 

A129***146 

R121***321 

D121***654 

 

屏東縣枋山鄉加祿

村○○路 61號 

(同上) 

(同上) 

0910***980 

對 造 人 

〈法定代理人〉 

〈委任代理人〉 
吳○芳 女 

66.03.

01 
Q122***852  

屏東縣九如鄉洽興

村○○路 46號 
0933***419 

上當事人間交通事故過失傷害事件聲請調解，事件概要〈與願接受之調解條件〉如下： 
 

時間：110年 10月 22日上午 10時 30分 

地點：臺南市新市區○○里○○路與○○路口 

概要：聲請人劉○昇駕駛其自有小客車 BFD-****承載其未成年子女劉○仁與對造

人駕駛機車***-HGF碰撞，兩造三人受傷車損。 

 

 

其他補充說明：  

懇請貴會協助進行調解事宜，以解決紛爭。 

〈本件現正在      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，案號如右：         〉 

證物名稱及件數  

聲 請 調 查 證 據  

此致    臺南市新市區調解委員會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2 日 

聲請人：             〈簽名或蓋章〉 

上筆錄經當場向聲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，聲請人認為無異。 

筆錄人：             〈簽名或蓋章〉 

聲請人：             〈簽名或蓋章〉 

附註：1.聲請人提出聲請調解書時，應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。 

2.當事人如有「法定代理人」或「委任代理人」，應於「稱謂」一欄下記明之；如兼有兩者，均應記明。 

      3.聲請人或對造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，應記明其法定代理人；如法定代理人為父、母者，均應記明。 

4.「事件概要」部分應摘要記明兩造法律關係及爭議情形，如該調解事件在法院審理或檢察署偵查中（該事件如已經第一審法院辯論終  

   結者，不得聲請調解），並應將其案號及最近情形一倂記明。 

5.聲請人如聲請調查證據，應將證物之名稱、證人之姓名及住居所等記明於「聲請調查證據」一欄。 

6.提出聲請調解書，請將標題之「筆錄」二字刪除。 

範例 


